臺北市西湖實驗國民中學推展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
101年10月09日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 2月  9日行政會議通過

1. 依據：
（一）98.6.19北市教職字第09835883000號函。
（二）101.8.17北市教中字第10140376300號函。
（三）104.1.7北市教中字第10343657100號函。
1. 目的：為增進學生關懷自己與生活環境、熱心參與公共事務之意願與熱忱，並培養學生人文
　　　關懷的精神，以服務活動回饋學校、社區鄰里，進而落實五育均衡的全人教育。
1. 實施方式：
（一）有關學校所提供服務學習之訊息，應於開學前公告，並適時更新。
（二）以全校性活動或課餘等適當時間進行服務學習，如利用課堂時間所進行之服務不列入本校服務學習認證(除特殊狀況經學校學務處認可)。
（三）以校內服務學習為主。參與校外服務學習活動，需填寫校外服務學習申請表暨家長同意書，如附件1，以團體方式三日前事先提出申請核許，並有家長或專人陪同，以確認學生安全。
(四)服務學習時數及採計期間
1.本校每學期為各年級每位學生，辦理至少6小時服務學習課程（學期中辦理7、8
年級各班資源回收1小時，9年級各班專科教室打掃1小時，期初、期末全校大掃
除計2小時，寒暑假班級返校打掃3小時）。
2.寒暑假服務學習時數採計，依學年度上下學期起迄月份計算。
(五)發證及認證採計單位
1.以學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由本校認證採計。
2.非本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由服務機關(構)、法人、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
體發給服務學習時數證明，再由本校認證採計。
1. 實施對象：
（一）具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包含非學校型態學生。如有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等特殊生，本校得另提供適性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由業務單位提出並簽核辦理）。
（二）其他身分學生
1.重考生則由本校進行服務時數採計，並得採計畢業後服務時數，比照在校生方式辦理。
2.轉學生於轉學前已完成服務學習，由原學校進行服務時數認證，並由原學校進行採計；
倘若未完成服務學習，則由本校進行服務時數認證採計。 
1. 服務範圍與申請方式：
（一）學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如下：
1.交通類：交通服務、糾察等相關類型。
2.環保類：全校性資源回收分類、環保尖兵等相關類型。
3.學術類：圖書館、實驗室、體育器材室等相關類型。
4.典禮類：司儀、音控、旗手、會場引導、訓練服務等相關類型。
5.其他類：經學校學務處核可之全校性服務學習活動。
(二) 學生如欲參加非學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應經家長同意後，並於三日前事
     先向學校申請核准後，始得進行；且參加該課程或活動期間，應有家長或專人陪同，
     確認學生在外安全。

1. 發證與認證方式：
（一）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應於當時取得活動證明或服務對象之證明章記，並依據內容事實填寫校外服務學習回饋學習單，如附件2。
（二）以本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如由學校認證採計（附件3及附件4）。
（三）非本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由服務機關(構)、法人、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
      體發給服務學習時數證明，再由學校認證採計。
  （四）參加各項校內外服務學習者，由申請學生將服務學習時數之證明文件及服務學習內
        容，送交學務處訓育組認證採計。
七、獎勵：
    長期性公共服務學生由承辦單位另案簽辦獎勵，並由學務處訓育組審核通過後辦理敘獎
    等相關作業。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申請
	臺北市西湖實驗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申請表暨家長同意書　　　

	學生班級  
	
	座號
	
	姓名
	

	服務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預計　　　　小時

	服務內容
(請詳述)
	
（得檢附企劃書，無可免）

	立案單
位名稱
	
	服務單位
聯 絡 人
	

	立案單
位地點
	
	電    話
	

	隨行專人姓名
	
	隨行專人聯絡電話
	

	家    長    同    意    書　　　

	  本人（           ）同意子弟    年   班   號姓名            
參加　 年　　月　　日   時至 　年　　月　　日     時止，於上述申請表之指定地點進行校外服務學習活動，並已指定專人全程隨行協助督導。
此致
臺北市西湖實驗國民中學
                             家長簽章：   
                                 申請日期：
                                 聯絡電話： 

	導師
簽章
	
	訓育組
	
	學務
主任
	
	校長
	

	
	
	生教組
	
	
	
	
	


注意事項：★本申請表需於服務學習日前三日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未依規定辦理申請，本校不予以認證及採計時數。   
  西湖實中學務處敬啟
附件2 
臺北市西湖實驗國民中學  校外服務學習回饋學習單
	學生姓名
	
	性別
	

	基本資料
	        年          班         號
	學號
	

	日期
	
	地點
	
	服務學習
時    數
	小時

	時間
	
	
	
	
	

	服務
內容
	
	服務學習
單位認證處（蓋章或簽名）
	

	
	
	學 務 處
認證核章
	

	服務學習心得或記錄

	

	服務學習照片黏貼處（無則免附）

	


（申請校外服務學習之同學務必將本表連同認證卡繳回學務處認證）

附件3
臺北市西湖實驗國民中學  校內服務學習申請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服務學習時數認證紀錄（申請項目詳見附件4公告事項）

	日期(年月日)
	服務學習內容
	時數
	單位認證核章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申請單位簽章

	
	
	



附件4
臺北市西湖實驗國民中學服務學習之申請項目
	地點
	星期
	時間
	條件
	服務內容
	備註

	健康
中心
	二、四
	中午
1250-1320
	1.七、八年級優先
2.細心、熱心、負責
3.擅電腦文書處理
4.儀態端正
	1.每日2名學生
2.資料整理，環境清潔，協助傷病處理等。
	1以二週為單位總結乙次，中途退出者不予核計
2.每（日）/次30分鐘為上限，每次核予2小時

	輔導
班長
	新生
訓練
	新生始業輔導半日
0800-1200
	七年級各班2人
	協助新生始業輔導各班班級事務
	1以二個半天為單位總結乙次，中途退出者不予核計
2.每半日計4小時，每次核予8小時

	訓育組
	一、五
	朝會
0745-0820
週會
0830-0915
	1.七、八年級學生
2.儀態端正
3.需透過甄選
4.配合各年級朝週會活動
	司儀團數位（類別、名額以申請表上所載為準）
	1.能服務全學年優先
2.以學期為單位總結乙次，中途退出者不予核計
3.每學期依據朝、週會辦理時間核實給予服務時數

	衛生組
	每日
	中午
1245-1315
	1.七、八、九年級學生
2.熱心、負責
3.儀態端正
	1.每日中午巡視校園外掃區服務學習2名
2.每日中午巡視紀錄廁所
	1以二週為單位 總結乙次
2.每（日）/次30分鐘為上限，每次核實核予服務時數

	
	寒暑假
	0800-1000
	七、八、九年級各班學生返校打掃
	校園公共空間
	依時核予時數，每次最多3小時

	
	學期中
	時間依衛生組行事曆另行安排，辦理前公告週知徵募熱心服務同學
	社區義掃活動
	每次核予1小時

	生教組
	學期中
	下課時間
	八、九年級學生
	校園安全宣導
	每日30分鐘為上限

	圖書館
	每日
	中午
1250-1320
	細心具服務熱忱
服儀端正
	整理圖書室圖書、書籍上架，視聽媒體、資料整理等，需5-6名學生
	1學期末總結乙次
2.每（日）/次30分鐘為上限

	總務處
	三、五
	中午
1245-1320
	細心具服務熱忱
服儀端正。
	協助整理校園環境
	1學期末總結乙次
2.每（日）/次30分鐘為上限

	校本
活動
	1.以專案簽辦方式辦理
2.課程安排所需之服務類別、特殊需求、學生人數等，於活動前公告週知，鼓勵同學申請

	特色
課程
	1.以專案簽辦方式辦理
2.課程安排所需之服務類別、特殊需求、學生人數等，於活動前公告週知，鼓勵同學申請

	活化
課程
	1.以專案簽辦方式辦理
2.課程安排所需之服務類別、特殊需求、學生人數等，於活動前公告週知，鼓勵同學申請

	領域
教學
	1.以專案簽辦方式辦理
2.課程安排所需之服務類別、特殊需求、學生人數等，於活動前公告週知，鼓勵同學申請

	其他
	如校際交流活動、市級競賽活動或國際交流活動等，如需徵募服務學習之同學，得隨時公告辦理，服務學習時數依活動時間與性質核實辦理。


◎注意事項：
一、有意願申請服務學習之同學請於開學後一週內統一將申請表送各申請單位彙整，逾期不予以受理，經彙整後由各服務單位統一通知同學申請結果或抽籤時間。
二、服務單位如同時段超過申請人數時，得採公開抽籤方式辦理，並同時排出候補同學序號。
三、同一時段以申請一項服務為限。
四、同一時段之服務學習如申請錄取後放棄，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恢復資格，由候補同學依序遞補。
五、每生之服務學習時間如已超過6小時以上，服務學習單位可優先將服務名額釋放給候補同學。
六、學期初經排定後之服務時段如無人申請或該時段無可遞補同學，經公告後得讓有意願同學提出申請（以公告時間及需求內容為準），程序請參閱注意事項二。
七、已申請服務學習同學如未事先告知達二次（含）以上無故不到，即由候補同學直接遞補或依注意事項六辦理，不再另行通知缺勤同學。
八、請申請服務學習同學須配合以下事項：
1.中途退出或服務表現不佳者不予核計服務時數。
2.請考量身體狀況後再提申請。
3.以簽到退時間為準核實發給服務學習時數。
4.校內服務學習之同學未事先申請者核可者，不予以認證（校外服務請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要點辦理）。
5.其餘申請時間及相關條件請參閱一覽表內之說明。
